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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 1號11樓南區

承辦人：劉心慈

電話：02-27208889#8610

傳真：02-27237850

電子信箱：dop-a413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給字第10530440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5年度未婚聯誼實施計畫、行程表及報名表各1分(30440700A00_ATTCH1.pdf、3

0440700A00_ATTCH2.pdf、30440700A00_ATTCH3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5年度心橋園社「Taipei幸福最晴天」未婚聯

誼活動實施計畫、各梯次活動行程表及報名表各1份，惠請

轉知並鼓勵貴屬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員工休閒隊社活動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增進未婚同仁互動與異性認識之機會，本年度特規劃5

梯次聯誼活動(詳如活動行程表)，歡迎未婚同仁踴躍報名

參加。

三、有意報名參加之本府同仁請自即日起至本府人事服務網(h

ttp://ipsn.taipei.gov.tw/)活動管理/105年度臺北市政

府心橋園社未婚聯誼活動線上報名；府外人員請採E-MAIL

（dop-a413@mail.taipei.gov.tw）方式報名，報名自即

日起至105年4月29日止，額滿或逾期恕不受理。

四、報名人員經本府審核錄取者，將以E-MAIL或電話通知錄取

人員繳費，請於接獲錄取通知3日內持「臺北市政府人事

處辦理各項活動繳款書」至台北富邦銀行各分行辦理繳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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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請將繳款書第二聯E-MAIL至本府人事處。

五、參加人員繳費後，若有特殊原因，無法出席者，應按照國

內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於活動日前10天（不含活動日）告

知本府人事處，方得予全額退費；如逾期告知者依定型化

契約酌扣當梯次行政手續費，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。

六、本府彙整錄取名單後送交承辦廠商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

司，於活動前5天以E-MAIL或電話通知，錄取者請留意E-M

AIL信箱及手機(請參加人員務必詳填報名表，以便即時聯

絡，如因未填寫致無法參加者請自行負責) 。

七、活動相關資訊、報名表件請至本府人事處網站（http://d

op.gov.taipei/）熱門服務/未婚聯誼專區及公務福利e化

平台網址：http://eserver.dgpa.gov.tw「未婚聯誼專區

」查詢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臺灣高等法院、智慧財產法院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

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

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臺北市政

府除外)、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、各縣市議會、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

公會、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、中

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、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台北市醫師公會、台北市立萬芳

醫院-委託財團法人私立臺北醫學大學辦理、臺灣銀行、臺灣土地銀行、第一商

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、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臺

北高等行政法院

副本：上置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6-04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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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人事處代決)


